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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洗涤剂》编制说明
1、 工作简况

(1) 任务来源、起草单位、起草人

根据国卫办食品函【2016】1358号《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关于印发2016年度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项目计划（第二批）的通知》第68号，由中国洗涤用品工业协会、中国日用化学工业研究院对GB14930.1-2015进行修订。
任务下达后，起草单位会同行业内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和黄白猫有限公司等单位组成起草小组，共同开展本标准的修订工作。
(2) 简要起草过程

2017年1月4日~5日在福州召开的SAC/TC395全国食品用洗涤消毒产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年会上对起草小组提交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洗涤剂》（讨论稿）进行了研讨，并确定了文本框架和工作进度。2017年5月19日由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业内重点骨干企业对起草单位依据前期工作提出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洗涤剂》（讨论二稿）进行进一步研讨，在此基础上，起草单位完成《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洗涤剂》（征求意见稿）及编制说明。
二、与我国有关法律法规和其他标准的关系

目前，我国现行的与食品相关的洗涤剂标准有：GB/T 9985《手洗餐具用洗涤剂》、GB/T24691《果蔬洗涤剂》、QB/T2967《饮料用瓶清洗剂》、QB/T4313《食品工具和工业设备用酸性清洗剂》、QB/T4314《食品工具和工业设备用碱性清洗剂》等，以上标准属食品用洗涤剂的产品质量标准，本标准发布后，上述各项标准将由具体负责的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进行修订工作，以便与本标准协调一致。
三、国内外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情况的说明
(1) 美国

与产品安全有关的管理，是企业内部在安全数据与安全评估的基础上,通过控制产品所使用的化学成分和规范产品标签, 让消费者意识到该产品对人体健康的可能影响。对化学成分的控制是通过《有毒物质控制法》[ Toxic Substances Control Act ]来进行。对餐具洗涤剂的产品安全和标签的管理则是通过[联邦危险品法] ( Federal Hazardous Substance Act ) 来实施。

(2) 欧盟

产品安全标准除了企业内部组织安全测试外, 欧盟也设计了一套方案来控制产品所用化学成分, 并规范产品标签。对化学成分的控制是按照《欧洲现存化学物质通报目录》[ European Inventory of Notified Existing Chemical Substance ]的条款来进行。欧盟在《危险品导则》[ Dangerous Substance Directive ] 中制定了一套化学品危害分类体系, 按照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将化学品分类。对餐具洗涤剂产品安全和标签的管理是通过《危险品配制导则》[ Dangerous Preparation Directive ] 来实施。

(3) 日本

通常是以化学品管理法规以及限制使用有害化学品的一些法规来管理。

对化学成分的控制是按照《化学物质控制法》[ Chemical Substances Control Law ]进行。另外《含有害物质的家庭产品管理法》[ Law for the control of household products containing harmful substances ]对产品中有害物质的含量上限作了规定, 禁止有害物质含量达到危害人体健康的水平。

(4) 国内外对该类产品的安全控制和管理
对比分析见表1、表2。
表1  国内外对相关产品的安全控制和管理对比分析
	与产品安全性有关的控制要求
	中国
	日本
	欧盟
	美国

	化学品管理法
	无
	有
	有
	有

	基于成分安全性

的产品配方分类
	有
	无
	有
	有

	基于产品安全性

的产品标签
	有
	有
	有
	有


表2    国内外相关标准中安全指标要求的对比分析
	指标
	日本标准（专用自动洗碗机的洗涤剂）
	台湾标准
	GB14930.1-2015
	GB/T9985-2000

	
	
	
	A类
	B类
	

	砷（As）
	≤0.05ppm
	脂肪酸类洗涤剂用蒸馏水稀释30倍；非脂肪酸类洗涤剂用蒸馏水稀释150倍
	≤0.05ppm
	以产品标示使用浓度稀释
	≤3ppm
	≤5ppm
	≤0.05ppm
	1%样品溶液

	重金属（Pb）
	≤1ppm
	
	≤1ppm
	
	≤30ppm
	≤100ppm
	≤1ppm
	

	甲醇
	≤1μL/g
	异丙醇10g/100g样品
	≤1mg/mL
	≤0.05%
	≤0.1%
	≤1mg/g

	甲醛
	不要求
	不要求
	≤0.05%
	≤0.1%
	≤0.1mg/g

	荧光增白剂
	不得检出
	不得检出
	不要求
	不得检出

	着色剂
	除《食品卫生法》列出的着色剂名单和阴丹士林蓝RS、羊毛绿RS、喹啉黄和专利蓝V外，不得使用化学合成着色剂。
	符合食品添加剂准用清单
	符合原料名单
	符合原料名单或GB 22115
	符合GB2760

	香精
	除《食品卫生法》实施细则列出的香精名单外，不得使用化学合成香精。
	符合食品添加剂准用清单
	符合GB 30616
	符合GB/T 22731-2008第10类
	不要求

	防腐剂
	无要求
	无要求
	符合原料名单
	符合原料名单或GB 22115
	不要求

	细菌总数
	无要求
	无要求
	≤1000CFU/g
	≤1000个/g

	大肠菌群
	无要求
	无要求
	≤30CFU/g
	≤3个/100g

	生物降解度
	含阴离子表面活性剂的洗涤剂，生物降解度应≥85%
	无要求
	不要求
	生物降解度应≥90％


﹙5﹚国内餐具类洗涤剂产品实物质量现状
餐具类洗涤剂是食品用洗涤剂的主要部分，其涉及到民众一日三餐具的清洁，因此产量很大。根据 国家技术监督局近些年来对全国2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近百家企业生产的百余种餐具洗涤剂产品质量抽查数据分析，产品中涉及安全的砷、重金属、甲醇、荧光增白剂四个项目均达到合格。不合格项出现在甲醛和菌落总数，其不合格率分别占比2﹪左右。理化指标的不合格率分别占比1﹪~2﹪左右，产品总的合格率在95%以上，不合格产品主要出自一些小企业。
鉴于餐具洗涤剂实施生产许可证制度，产品标准为国家强制性标准，产品明示执行国家标准的比例较高，采标率达90﹪以上。现场考查国内获证生产企业的普遍情况是：生产工艺设备多为半自动化，开工率为80%-100%不等。90%的企业配备有产品质量检验设备和检验员，能够对出厂产品进行一定程度的质量控制。但能够实施全检的企业有限，一般只能对部分项目进行检验，不能自检的项目主要为重金属和微生物。
四、标准的制(修)订原则

本标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食品标准清理工作方案》等有关法规和规章，根据原标准GB4930.1-2015在执行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结合行业产品实际情况，参考国外相关法规及标准，进行具体修订。修订后的标准原则上应达到：与产品标准有效衔接、与检验方法标准配套完善、涵盖内容适用全面、指标及限值设置科学合理。
五、确定各项技术内容的依据和理由
主要技术指标修改依据分述如下：
(1)  修改了产品分类
为便于标准要求的表述和管理，根据产品使用方式的不同分为A、B两类，即A类为免漂型洗涤剂，如：餐具催干剂；B类为使用后需要漂清的食品洗涤剂，如：果蔬洗涤剂、餐具洗涤剂、饮料用瓶清洗剂、牛奶管道清洗剂等。
(2)  增设了原料使用名单
原标准提出采用我国允许使用的洗涤剂原料名单，但鉴于国家行政主管部门迄今未发布相关的原料名单供生产企业使用，造成企业生产中原料选择的困惑。为此，本标准要求在正常以及合理的、可预见的使用条件下，各类食品用洗涤剂原料不应对人体健康安全产生危害，使用后的排放物对环境的影响应在可接受的范围内。据此以附录的形式对洗涤剂配方组成分A、B类提出了准入原料名单，并在正文原料选择中以遵守“相关公告的规定”的表述，明示给出政府部门可以依据实际监管要求随时修改核准原料目录的方式。
同时为避免对新技术、新原料的限制，考虑到B类产品使用方式及安全程度，针对食品工业清洗（包括宾馆、饭店统一的餐饮具清洗），提出“特别地，对于工业中用于清洗食品加工设备、管道等清洗剂产品，当所用原料品种不在上述四项范围内时，生产商应就原料使用的安全性、环境影响等进行风险评估，并对产品配方使用的安全性负责”以解决标准实施中可能遇到的问题
(3) 增加了1,4-二噁烷的限量指标

食品用洗涤剂中1,4-二噁烷主要来源于环氧乙烷型表面活性剂原料的带入，根据国家食品药品管理总局发布的对1,4-二噁烷风险评估结论，设定该物质的限值为30mg/kg。
(4) 修改了产品标注要求
标准规定了对产品主要类别成分的标注及产品使用安全性说明的标注，通过控制产品所使用的化学成分以及规范产品标签，使产品在使用和可预见的情况下能起到安全提示的作用，让消费者意识到所用产品对人体健康的可能影响。

六、征求意见的采纳情况

起草阶段征求意见汇总处理表见附表《起草阶段征求意见汇总处理表》。
七、标准实施建议
考虑到行业、企业应用的需要，建议标准发布24个月后实施。
八、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无
九、分委员会及主任会议审查意见及处理情况

